[bookmark: _Toc130695600][bookmark: _Toc130697192][bookmark: _Toc185747588][bookmark: _Toc153615297][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就以下内容进行国内公开招标：
	服务内容
	服务范围
	合同履行期限（服务时间）
	最高限价

	2021年至2023年增城区非农建设项目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再利用方案编制服务
	采购人指定范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年或结算金额累计达到合同总额，以先到为准
	子包一：人民币1500万元

	2021年至2023年增城区非农建设项目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再利用方案编制服务
	采购人指定范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年或结算金额累计达到合同总额，以先到为准
	子包二：人民币1500万元


（一）项目名称：2021年至2023年增城区非农建设项目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再利用方案编制服务。
（二）项目预算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3年，其中子包一为人民币1500万元/3年，子包二为人民币1500万元/3年。以服务期内实际发生数量为准。
（三）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年或结算金额累计达到合同总额，以先到为准。
（四）收费标准
	[bookmark: _Hlk84869956]耕地面积
（a为耕地面积，单位：亩）
	单项最高限价（单位：万元）

	1≤a≤20
	10

	20＜a≤50
	13

	50＜a≤100
	16

	100以上
	每增加100亩耕地，服务费增加1万元（不足100亩的按100亩计算）


（六）项目背景
[bookmark: _Hlk78186921]根据《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非农建设占用水田耕作层剥离再利用工作指引>的通知》（粤国土资耕保发〔2018〕37号）和《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关于印发<广州市非农建设占用水田耕作层剥离再利用工作流程>的通知》（穗国土规划字〔2018〕627号）等文件要求，结合广州市增城区实际，进一步规范我区非农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再利用工作，更好地保护耕作层土壤，现需开展非农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再利用方案编制工作。
二、项目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一）工作内容
1、前期准备
1.1制定非农建设项目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再利用工作方案；
1.2完成前期基础资料收集整理、内业分析；
2、实地调研
2.1开展外业调查、土壤采样及调研成果整理；
2.2完成土壤送检化验，根据土壤检测结果落实耕作层剥离再利用方案最终范围；
3、方案编制
3.1根据《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非农建设占用水田耕作层剥离再利用工作指引>的通知》规定的内容要求，完成耕作层剥离再利用方案的编制（专家评审稿）及预算编制，并协助开展专家评审工作；
3.2待专家评审后，完成耕作层剥离再利用方案修改成果。
4、 方案编制过程技术要求
4.1 项目实施团队需对每个地块进行航空摄影、场景定位和现场数据加密调查及同步建库，充分展示耕作层剥离地块的使用状态；
4.2 为保障项目有效组织和成果管理，项目实施团队需安排测绘、无人机操作员、项目管理、涉密测绘成果管理等多业务领域技术特长的人员参与项目实施；
4.3 对耕作层剥离方案设计过程中，需充分考虑周边地理和生态环境影响，准确研判环境态势变化趋势，确保方案科学可靠。
（二）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6号，1998年）；
3、《国土资源部关于提升耕地保护水平全面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108号）；
4、《广东省国土资源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粤国土资耕保发〔2014〕138号）；
5、《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发〔2017〕4号）；
6、《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实施意见》（粤发〔2017〕21号）；
7、《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非农建设占用水田耕作层剥离再利用工作指引>的通知》（粤国土资耕保发〔2018〕37号）；
8、《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关于印发<广州市非农建设占用水田耕作层剥离再利用工作流程>的通知》（穗国土规划字〔2018〕627号）；
9、《广州市增城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调整完善方案》及相关专项规划；
10、《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技术规范》（TDT 1048-2016）；
11、其他相关材料。
（三）成果要求及验收方式
工作成果为耕作层剥离再利用方案通过专家评审，并提请相关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取得验收备案批复。
1、成果要求
1.1提交的文字及图件成果应满足《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非农建设占用水田耕作层剥离再利用工作指引>的通知》等相关政策文件规定的内容要求；
1.2提交的土壤检测成果应符合《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关于印发<广州市非农建设占用水田耕作层剥离再利用工作流程>的通知》等相关文件规定的检测内容；
1.3提交的耕作层剥离再利用方案审批表格应按照《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关于印发<广州市非农建设占用水田耕作层剥离再利用工作流程>的通知》等相关文件规定的格式要求。
2、成果验收方式
投标人应当按以下方式向采购人交付成果：
2.1成果交付的形式及数量：包括文档成果、图件成果和电子光盘成果，提交数量应能满足采购人上报各级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农业农村部门要求；
2.2成果验收标准：耕作层剥离再利用方案，完成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增城区分局和区农业农村局组织的专家评审后修改完善，并提请相关部门审查通过，验收备案。
（四）服务要求
1、项目工作过程、工作方法、采用的技术路线以及项目成果等必须符合和满足国家、省、市相关政策要求和制作规范；
2、梳理并检查已收集整理的项目资料，对资料进行合规性检查；
3、文字、表格数据完整、准确，有关图件清晰、界址明确、地类图斑清楚、用地范围明确；
4、方案所附文字、表格和图件，按规定顺序装订整齐；
5、项目成果的所有权归采购人所有；
6、★投标人需接受采购人按宗地委托的方式开展工作；
7、要求中标人接到任务通知后，需在1小时内到达指定场所作业；在任务紧急的情况下，30分钟内能够及时调配技术力量到达指定场所，并在指定可行的时间能完成相关工作；中标人提交的方案需调整修改的，需在15分钟内响应并安排人员进行修改。
8、因中标人未按采购人要求组织人力物力完成方案编制工作，造成采购人损失的，中标人依法承担采购人全部损失。
（五）其他项目要求
1、按照约定完成本项目所要求的工作内容，保证工作质量；
2、投标人应指派一名代表监督、协调技术服务的执行情况；
3、投标人应及时向采购人汇报项目进展状况，采购人有权定期检查并监督投标人的工作进度，投标人应予以配合；
4、按合同要求承担保密及知识产权方面的义务。
[bookmark: _Hlk78187873]三、采购项目服务时间和地点
（一）方案编制服务具体时间要求如下：从采购人提供某地块所需的资料起算，于采购人要求的40个自然日内完成方案的编制，协助开展专家评审工作，并协助采购人上报审核。
（二）交付或实施的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四、付款方式
（一）技术服务费：以中标单价进行结算，一季度结算一次。
（二）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
在项目完成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增城区分局和区农业农村局组织的专家评审后，乙方向甲方提供项目工作量清单及有效票据，经甲方核实无误后，服务费按季度结算，具体支付时间以财政审批付款时间为准。
（三）支付方式：采用银行转账形式。
五、★报价要求
	耕地面积
（a为耕地面积，单位：亩）
	单项最高限价（单位：万元）

	1≤a≤20
	10

	20＜a≤50
	13

	50＜a≤100
	16

	100以上
	每增加100亩耕地，服务费增加1万元（不足100亩的按100亩计算）


1、 投标人报出统一的下浮率。0＜下浮率≤20％，折扣率必须为固定报价，报价不得为区间值（如80％-90％）。以上具体项目费用均按对应耕地面积单项最高限价x（1-中标下浮率）结算。
2、 如投标人报出的下浮率＜20%，需提供第三方出具的项目成本分析报告。

